
法规介绍

国家税务总局令

第6号

现发布《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》，自2003年3月 1

日起施行。
2003年1月23日

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业债务重组业务的所得税管理，防止税收

流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

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（企业）与债务人（企

业）之间发生的涉及债务条件修改的所有事项。
第三条 债务重组包括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以低于债务计税成本的现金清偿债务；

（二）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；
（三）债务转换为资本，包括国有企业债转股；

（四）修改其他债务条件，如延长债务偿还期限 、延长债务偿还

期限并加收利息、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

等；

（五）以上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方式组合进行的混合重组。
第四条 债务人（企业）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 ，除企业改组或

者清算另有规定外，应当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，再以

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

得税处理，债务人（企业）应当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（或损失）；债

权人（企业）取得的非现金资产，应当按照该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

（包括与转让资产有关的税费）确定其计税成本，据以计算可以 在企

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、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或者结

转商品销售成本等。
第五条 在以债务转换为资本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中，除企业

改组或者清算另有规定外，债务人（企业）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

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的差额，确认为

债务重组所得，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；债权人（企业）应当将享有的

股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该项投资的计税成本。
第六条 债务重组业务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让步，包括以 低于

债务计税成本的现金 、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等，债务人应当将重组

债务的计税成本与支付的现金金额或者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

（包括与转让非现金资产相关的税费）的差额，确认为债务重组所

得，计入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；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计

税成本与收到的现金或者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，确

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，冲减应纳税所得。

第七条 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，债务人应当将

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减记至将来应付金额，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当

期的债务重组所得；债权人应当将债权的计税成本减记至将来的

应收金额，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。
第八 条 企业在债务重组业务中因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因债

权人的让步而确认的资产转让所得或债务重组所得，如果数额较

大，一次性纳税确有困难的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，可以在不超过5

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第九条 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含有一方向另一方转移利润的让

步条款的债务重组，有合理的经营需要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

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，可以分别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至第八条的规

定处理；
（一）经法院裁决同意的；

（二）有全体债权人同意的协议；

（三）经批准的国有企业债转股。
第十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条件的关联方之间的含有

让步条款的债务重组，原则上债权人不得确认重组损失，而应当视

为捐赠，债务人应当确认捐赠收入；如果债务人是债权人的股东，

债权人所作的让步应当推定为企业对股东的分配，按照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 干 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[2000]1 18号）第一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处理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公允价值是指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

的公平成交价值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。

法规介绍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不征收
营业税的收费（基金）项目名单（第六批）的通知

财税[2003 ]15号

各省、自治区 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务局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

根据财政部 、国 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调 整行政事业性收 费

（基金）营业税 政 策的通知》（财税 字[1997]5号）的有关规 定，

现发布第六 批 不征收 营业税的收 费（基金）项 目 名 单。对列

入名单的 收 费（基金）项 目 ，自2003年2月 1 日起 不 征 收营业

税 ，此 前已征税款不再退还 ，未征 税款 不再补征。

对列入名单的收 费（基金）项 目 ，今后 凡经财政部、国 家

计委发文明确调整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的，从调整之 日起，征

收 营业税。
附件：不征收 营业税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（基金）项 目名 单

（第六批）

2003年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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